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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93 年小上字第 111 號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94 年 01 月 31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損害賠償

臺灣台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九十三年度小上字第一一一號

　　上　訴　人　丙○○

　　被上訴人　　巴黎之星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乙○○

　　被上訴人　　甲　○

右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七月十五日本院臺中簡

易庭九十三年度中小字第一九五五號第一審小額民事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判決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民事訴

    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二十四定有明文。而依同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三十二第二

    項準用同法第四百六十八條及第四百六十九條第一款至第五款規定，判決不適用

    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判決有同法第四百六十九條第一款至第五款所

    列情形之一者，為當然違背法令。是當事人提起上訴，如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

    十六條之三十二第二項準用同法第四百六十八條規定，以小額程序判決有不適用

    法規或適用法規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揭示該法

    規之條項或其內容。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應揭示該法則之旨趣。又小額程序

    之第二審判決，經兩造同意或依上訴人意旨足認上訴為無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

    論為之，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二十九條第一款、第二款亦定有明文。

二、上訴意旨略以：按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以上各條列舉之

    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

    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憲法第十五條、第二十三條分別定有明文

    。法律並未授權予被上訴人任意處分他人財產之權限，且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

    議、住戶規約或管委會之決議，並非法律，原審判決將之認作法律，顯然違背中

    央法規標準法第二條之規定。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三十一條規定，原審判決未

    調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記錄出席人數及表決通過之人數，顯然違背法令。次依公

    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十六條第二項及第五項規定，對於違反規定之構成要件及處理

    方式與程序，均已明確規定，然被上訴人就上訴人停放腳踏車之爭議，應報請主

    管機關認定，而非擅自處分他人之財產，原審判決遽然認定，顯逾法院之權限。

    原審判決認定被上訴人巴黎之星管理委員會不具侵權行為能力，不負賠償之責，

    顯然違背民法第一百八十八條關於受僱人就僱用人侵權行為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之

    規定。原審判決認定當事人能力與權利能力有別，顯然違反民事訴訟法第四十條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三十八條之規定。被上訴人甲○於原審審理時，原審法官

    未告知應據實陳述，且未命其具結，顯然違反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七條之一第

    二項及準用第三百十二條、第三百十三條之規定。被上訴人若認為上訴人停放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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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車有違反規定之虞，僅須通知上訴人即可，無須處分上訴人之腳踏車，然被上

    訴人未先為通知上訴人反而處分該腳踏車，顯有權利濫用，並侵害上訴人之權利

    ，而違背民法第一百四十八條、第一百八十四條之規定。現行民法關於一般侵權

    行為，並無禁止被害人不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故上訴人自得請求精神與時間之

    損害，最高法院四十一年度台上字第二七八號著有判例可參。原審認事用法顯有

    違誤等語。

三、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

    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

    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而所謂判決不適用法

    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二十四第二項、四

    百三十六條之二十五、第四百六十八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已於上訴理由

    狀內指摘原審判決違背法律之條項及其具體內容，則依前所述，上訴人據此提起

    小額訴訟之第二審上訴，應認屬合法。

四、就被上訴人巴黎之星管理委員會部分：

１、按具有侵權行為能力者，不法侵害他人權利時，始負損害賠償責任。而查，公寓

    大廈管理委員會乃指為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暨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工作

    ，由區分所有權人選任住戶若干人為管理委員所設立之組織，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第三條第九款定有明文。且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三十六條之規定：「管理委員

    會之職務如下：一、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之執行；二、共有及共用部分之

    清潔、維護、修繕及一般改良；三、公寓大廈及其周圍安全及環境維護事項；四

    、住戶共同事務應興革事項之建議；五、住戶違反規約情事之制止及相關資料之

    提供；六、住戶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之協調；七、收益、公共基金及其他經費

    之收支、保管及運用；八、違約、會議記錄、使用執照謄本、竣工圖說．．．及

    有關文件之保管；九、管理服務人之委任、僱佣及監督；十、會計報告、結算報

    告及其他管理事項之提出及公告；十一、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及其附屬設施

    設備之點收及保管；十二、依規定應由管理委員會申報之公共安全檢查與消防安

    全設備檢修之申報及改善之執行；十三、其他依本條例或規約所定事項。」，顯

    見管理委員會之職務僅屬公共事務之管理，而因管理委員會以自己名義代公寓大

    廈住戶為各項交易之情形，屢見不鮮，因此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三十五條規定：

    管理委員會有當事人能力；管理委員會為原告或被告時，應將訴訟事件要旨速告

    知區分所有權人。是依現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管理委員會雖具有訴訟當事

    人之能力（訴訟法上），但因管理委員會僅為公寓或大廈區分所有權人團體之代

    表機關，僅具「非法人團體」之性質，是自亦無自然人與法人在實體法上所具備

    之權利能力，即不能享有權利，負擔義務，當然不具有對侵權行為之損害，負損

    害賠償之責任之能力（即無侵權能力）。故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巴黎之星管理委

    員會侵害其腳踏車之所有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而應賠償原告腳踏車價值二千元

    、精神損失六千元及工作損一千元云云，即屬無據。

２、上訴人上訴意旨另引最高法院十八年上字第八七五號判例，認原審判決未依民法

    第一百八十八條認定被上訴人巴黎之星管理委員會應負僱用人之侵權責任，顯然

    違背法令。惟按當事人於第二審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因原法院違背法

    令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二十八定有明文。上訴人於原審係

    主張被上訴人巴黎之星管理委員會不法侵害其權利，並未依民法第一百八十八條

    第一項之規定，主張被上訴人甲○與被上訴人巴黎之星管理委員會間具有僱用關

    係，被上訴人巴黎之星管理委員會應負僱用人侵權責任，則上開主張既未於原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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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提出，亦非原法院違背法令致不能提出，此種新攻擊防禦方法之提出於法不

    合，本院自不得予以斟酌。另上訴人上訴意旨主張原審只看會議記錄，而無調閱

    出席人數及表決通過之人數，顯然違法云云，然上訴人於原審法院就本件區分所

    有權人會議之決議程序上有無違法乙節既未提出爭執，亦非原法院違背法令致不

    能提出，此種新攻擊防禦方法之提出亦於法不合，本院自亦不得予以斟酌。

３、從而，原審以被上訴人巴黎之星管理委員會不具有侵權行為能力，上訴人依侵權

    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而予以駁回，難認有何

    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不當等情，自無從遽認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事。上訴

    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即無理由。又此部分，經兩造同意不經

    言詞辯論進行審理，爰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二十九第一款之規定不經

    言詞辯論，逕予駁回其上訴。

五、就被上訴人甲○部分：

１、查本件原審判決以上訴人（即原告）雖主張被上訴人甲○侵害其對二部腳踏車之

    所有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惟此為被上訴人甲○所否認，抗辯稱：依九十

    三年三月七日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住戶應將堆放在樓梯間之雜物自行搬離

    ，逾期以廢棄物處理，並於公佈欄公告請住戶於九十三年五月十日前自行清除，

    其在公告期滿後，於九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見上開二部腳踏車擺在逃生梯及電梯

    間之走道，佈滿灰塵，前後輪胎都沒有胎氣，影響住戶行走，故將二部腳踏車搬

    到一樓，就被回收了等語。按住戶對共用部分之使用，應依其設置目的及通常使

    用方法為之；住戶不得於樓梯間、共同走廊等處所堆置雜物；共用部分、約定共

    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管理委員會之職

    務如下：一、共有及共用部分之清潔、維護及一般改良，住戶違規情事之制止，

    公寓大廈及其周圍之安全及環境維護事項，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九條第二項前段

    、第十六條第二項、第十條第二項前段、第三十四條第一款、第四款前段、第五

    款分別定有明文，顯見住戶不得於樓梯間、共同走廊等處所推置雜物，且管理委

    員會有權對共有及共用部分予以維護，如住戶違約，可予制止甚明。次查，巴黎

    之星集合住宅於九十三年三月七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住戶在共用走

    道、樓梯間堆放雜物，嚴重影響公共安全，應請其立即清除」、「先行公告住戶

    ，請其在共用走道、樓梯間堆放之雜物自行搬離，損害自行負責；並規定期限，

    逾期以廢棄物處理，若無法處理則報請政府有關單位處理」，並授權九十三年度

    之管理委員會辦理，嗣管理委員會決議「先行公告住戶社區為病媒蚊防制不定期

    噴灑藥劑消毒，戶在共用走道、樓梯間堆放之雜物自行搬離，損害自行負責；並

    規定期限，逾期以廢棄物處理，若無法處理則報請政府有關單位處理」，並於九

    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於公佈欄張貼宣導公告，於第五點載明「在頂樓、公共樓梯

    間、走道放置的鞋子、腳踏車、雜物等，已危害到住戶生命、財產之安全，管理

    會決議：請於九十三年五月十日前自行清除，逾期以廢棄物處理」等情，有被上

    訴人提出之巴黎之星社區九十三年度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記錄、巴黎之星管理委員

    會九十三年度委員交接協調會暨第一次委員會會議記錄、宣導公告各一份在卷可

    稽，足徵巴黎之星社區本於前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確有授權管理委員會

    公告請住戶在九十三年五月十日前自行清除放置在公共樓梯間、走道之鞋子、腳

    踏車、雜物等，逾期則以廢棄物處理無訛。

２、次按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憲法第十五條定有明文，惟基於防止妨礙他人自由

    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國家並非不得以法律為合理之限制，大法官會議第五

    百六十四條解釋意旨可資參照。又按法律不得抵觸憲法；法律得定名為法律、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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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或通則，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十一條前段、第二條分別並有明文。經查，公寓大

    廈管理條例第十六條第二項既已規定住戶不得於樓梯間、共同走廊等處所堆置雜

    物，此當係基於防止妨礙他人自由或增進公共利息所必要，而以法律所為合理之

    限制，自與憲法保障財產權之意旨，並無抵觸。再查，巴黎之星社區之區分所有

    權人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議決住戶在共用走道、樓梯間堆放之雜物應立

    即清除，逾期以廢棄物清理，並授權九十三年度之管理委員會辦理，而巴黎之星

    管理委員會因而銜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內容，而為「在頂樓、公共樓梯間、

    走道放置的鞋子、腳踏車、雜物等，請於九十三年五月十日前自行清除，逾期以

    廢棄物處理」之決議，並予以公告，俾使住戶得於相當時間自行移除，如逾期未

    移除，方視為廢棄物，此限制人民財產權之方式，尚符合比例原則，並無違憲或

    違反法律可言。是上訴人主張巴黎之星管理委員所為之決議，有抵觸憲法或違反

    法律之嫌云云，尚屬無據。上訴人又主張：腳踏車非屬雜物云云。惟查，被上訴

    人甲○抗辯稱：其移走上開二部腳踏車時，腳踏車上佈滿灰塵，前後輪胎都沒有

    胎氣等情，為原告所不爭執，顯見由上開二部腳踏車之外觀，足使人認為其已長

    久未為使用，則該腳踏車既長期未使用又置放於樓梯間，當屬「雜物」之範圍，

    堪予認定。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

    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前段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已自承於宣導期間

    ，有看到卷附之宣導公告張貼在公佈欄等情，惟否認公告上有寫「腳踏車」等字

    云云。惟審之卷附之宣導公告，確有記載「腳踏車」等字一節，業經本院勘驗無

    訛，則上訴人否認上情，自應由上訴人負舉證責任，然上訴人無法舉證以實其說

    ，其上開主張即難採信。再按住戶違反前三項規定時，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

    應予制止或按規約處理，必要時得報請地方主管機關處理；住戶違反第十六條第

    二項之規定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四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

    罰鍰，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十六條第四項、第三十九條第一項第四款固分別定有

    明文，然此係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於住戶在樓梯間、公共走廊等處堆放雜物

    ，予以制止或按規約處理後，於必要時，得報請主管機關處理及其罰則之規定，

    並非謂有此規定，即剝奪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就違反同條例第十六條第二項

    規定之住戶予以制止或按規約處理之權利。是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放腳踏車於三

    樓，有無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十六條之規定，應該由市政府認定，在市政府

    未認定是違法前，被上訴人不應擅自處分云云，容有誤會。

３、綜上，上訴人於看見九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之宣導公告後，既未於九十三年五月

    十日自行移除上開二部腳踏車，則依上開宣導公告意旨，即視同廢棄物。嗣被上

    訴人甲○於九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將外觀佈滿灰塵，前後輪胎都沒有胎氣，視同

    廢棄物處理之上開二部腳踏車移除，即屬依法行事，尚難遽認有何侵害上訴人財

    產權可言，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甲○應賠償其腳踏車價值二千元，及依民法第

    二百十六條主張被上訴人甲○應賠償其精神損失六千元、工作損失一千元云云，

    均屬無據，因而判決上訴人敗訴。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請求權，其成立要件為

    ：⑴須有侵權行為，⑵須侵害他人權利，⑶侵害行為須為不法，⑷須被害人受有

    損害，⑸侵害行為與被害人之損害間須有因果關係，⑹須有故意或過失，⑺侵害

    行為人須有責任能力，故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訴訟，原告須就上述成立要件為相

    當之證明，始能謂其請求權存在，最高法院十七年上字第九一七號、五八年台上

    字第一四二一號判例、四十四年台上一Ｏ八號判決可資參照。茲本院參酌被上訴

    人甲○於本院九十三年十月一日準備程序期日中係抗辯稱：「（法官：本件腳踏

    車是你拿到一樓？）是，腳踏車是我從三樓搬到一樓，因為腳踏車從我到職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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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搬動過，且前後胎沒氣、佈滿灰塵，我是依照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處理

    ，所謂依廢棄物處理，當時並沒有討論什麼是實際的方式處理，我是把它移到一

    樓的騎樓，該部分是對外開放的，那裡是腳踏車位，我沒有通知環保機關載走，

    車子何以不見，我不清楚，但我猜測，應是回收單位收走了」等語明確，再酌以

    上開說明，足見被上訴人巴黎之星管理委員會係銜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內容

    ，而為「在頂樓、公共樓梯間、走道放置的鞋子、腳踏車、雜物等，請於九十三

    年五月十日前自行清除，逾期以廢棄物處理」之適法決議，並予以公告，而被上

    訴人甲○係承巴黎之星管理委員會之決議內容於九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將外觀佈

    滿灰塵，前後輪胎都沒有胎氣，視同廢棄物處理之上開二部腳踏車移除，即屬依

    法行事，尚難遽認有何侵害上訴人財產權可言，況被上訴人甲○僅係將上開二部

    腳踏車移到一樓騎樓之腳踏車位放置，而非通知環保機關載走回收，則被上訴人

    甲○之本件所為，更無不法侵權行為可言，其所為自與與前揭侵權行為法文之要

    件未符。從而，原審以被上訴人甲○本件所為，係屬依法行事，尚難遽認有何侵

    害上訴人財產權可言，上訴人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

    任，為無理由而予以駁回，難認有何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不當等情，自無從遽

    認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事。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即

    無理由。又此部分，經兩造同意不經言詞辯論進行審理，爰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

    三十六條之二十九第一款之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予駁回其上訴。

六、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三十二第一項準用同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十九規

    定，第二審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定其訴訟費用額。本件第二審訴訟費

    用額爰確定如主文第二項所示金額。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二十九第一款、第四

百三十六條之三十二第一項、第二項、第四百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七十八條、第四百

三十六條之十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四　　年　　　一　　　月　　三十一　　日

                                    臺灣台中地方法院民事第二庭

~B審判長法官　許冰芬

~B　　　法官　蔡建興

~B　　　法官　呂明坤

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九十四　　年　　　一　　　月　　三十一　　日

~B法院書記官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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